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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說  明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總說明1 

一、財務報告之簡述: 

(一)預算執行結果: 

1.歲入部分(本年度部分)： 

110 年度預算數 6,730 萬 4,000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3,749 萬 7,754 元，應收歲入款

1,006 萬 7,700 元，決算數合計共 4,756 萬 5,454 元，較預算數短收 1,973 萬 8,546

元，約減 29.33％，以下為各項收入執行狀況： 

(1)罰金罰鍰及怠金：預算數 5,149 萬 8,000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1,767 萬 3,304

元，轉下年度應收歲入款1,006萬7,700元，決算數合計共2,774

萬 1,004 元，較預算數短收 2,375 萬 6,996 元，約減 46.13%，

主要係因民眾未依規定期限繳納交通違規罰鍰，須保留繼續執

行，正積極追繳中。 

(2)賠償收入：實現數 7 萬 6,709 元，主要係直一分隊停車棚逾期違約金 6 萬 2,724

元、110 年度交通鐵質管制牌計 350 面採購案逾期違約金 1 萬 2,936

元、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花蓮鳳林郵局遺失本大隊交寄逕行舉發交

通違規案件 1 件補償案 575 元及執行本大隊 110 年 3 月份交通違規告

發案件建檔作業延遲移送違約金 474 元。悉屬預算外收入。 

(3)行政規費收入:預算數 409 萬 9,000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472 萬 200 元，較預算

數超收 62 萬 1,200 元，約增 15.15%，主要係因: 

①證照費：預算數 272 萬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298 萬 9,800 元，較預算數超收

26 萬 9,800 元，約增 9.92％，主要係計程車駕駛人新領、補發、換發

執業登記證人數增加所致。爾後於預算編列時將衡酌財經預估狀況，

納入預算編列參考。 

②考試報名費：預算數 137 萬 9,000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173 萬 400 元，較預算

數超收 35 萬 1,400 元，約增 25.48％，主要係民眾報考計程車執

業人數增加所致。爾後於預算編列時將衡酌財經預估狀況，納入

預算編列參考。 

(4)使用規費收入：預算 990 萬 5,000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1,311 萬 5,735 元，較

預算數超收 321 萬 735 元，約增 32.42％，主要係因拍賣民眾交

通違規查扣逾期未領回車輛所致。爾後於預算編列時將衡酌財經

預估狀況，並依實際情況適度控管每期查扣逾期未領車輛之拍

賣，以期收繳情形能與預算編列相配合。 

(5)廢舊物資售價：預算數 3 萬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5萬 2,230 元，較預算數超收

2 萬 2,230 元，約增 74.1％，主要係惜物網拍賣收入依實際拍賣

情形解繳市庫所致。爾後於預算編列時將衡酌財經預估狀況，納

入預算編列參考。 

(8)雜項收入：預算數 177 萬 2,000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185 萬 9,576 元，較預算

數超收 8萬 7,576 元，約增 4.94%，主要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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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他雜項收入:預算數 177 萬 2,000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176 萬 7,824 元，較

預算數短收 4,176 元，約減 0.24％，主要係員工借用職務宿舍之

房租津貼及使用費收入。爾後於預算編列時將衡酌現職員工借用

職務宿舍需求狀況，納入預算編列參考。 

             ②收回以前年度歲出:實現數 9萬 1,752 元，主要係各分局代收本大

隊行政執行必要費用 9萬 1,752 元。悉屬預算

外收入。 

2.歲出部分(本年度部分)： 

110 年度原預算數 16 億 9,803 萬 9,000 元，動支第一預備金 375 萬 6,517 元，申請

動支各類員工待遇準備 2,028 萬 4,194 元，統籌門申請動支 1 億 4,242 萬 48 元，預

算數合計 18 億 6,449 萬 9,759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18 億 3,092 萬 6,414 元，保留

數 68萬 6,910 元，決算數合計 18億 3,161 萬 3,324 元，較預算數節減 3,288 萬 6,435

元，約減 1.76％，以下為各工作計畫執行狀況： 

(1)行政管理：原預算數 14 億 7,616 萬 7,000 元，申請動支各類員工待遇準備 2,028

萬 4,194 元，預算數合計 14 億 9,645 萬 1,194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14 億 8,552 萬 3,276 元，較預算數節減 1,092 萬 7,918 元，約減 0.73

％。 

(2)大隊業務：預算數 1億 9,513 萬 8,000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1億 7,363 萬 9,870

元，較預算數節減 2,149 萬 8,130 元，約減 11.02％。 

(3)營建工程：預算數 607 萬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497 萬 3,946 元，保留數 68 萬

6,910 元，較預算數節減 40 萬 9,144 元，約減 6.74％。 

(4)其他設備：原預算數 2,066 萬 4,000 元，動支第一預備金 375 萬 6,517 元，預算

數合計 2,442 萬 517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2,436 萬 9,274 元，較預

算節減 5萬 1,243 元，約減 0.21％。 

(5)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給付：申請動支數 1億 2,764 萬 4,308 元，執行結果，實現

數 1億 2,764 萬 4,308 元。 

(6)公務人員各項補助及慰問金：申請動支數 1,477 萬 5,740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1,477 萬 5,740 元。 

3.歲入部分(以前年度部分)： 

(1)108 年度罰金罰鍰:以前年度轉入數 1,326 萬 5,691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419 萬

5,175 元，減免註銷數 713 萬 6,685 元，依據審計部臺北市審計

處 110 年 9 月 14 日審北市一字第 1100057085 號函、111 年 1 月

11 日審北市一字第 1110050159 號函，同意註銷備查。 

(2)109 年度罰金罰鍰:以前年度轉入數 1,423 萬 100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109        

萬 8,675 元，減免註銷數 714 萬 5,252 元，依據審計部臺北市

審計處 110 年 9 月 14 日審北市一字第 1100057085 號函，同意

註銷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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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歲出部分(以前年度部分):  

(1)108年度營建工程:以前年度轉入數287萬8,540元，執行結果，實現數245萬1,495

元，減免註銷數 42 萬 7,045 元。 

(2)109 年度大隊業務:以前年度轉入數 52 萬 2,040 元，執行結果，實現數 52 萬 2,040

元。 

(二)平衡表重要科目之金額內容之簡述: 

1.資產科目: 

(1)專戶存款 3,570 萬 6,716 元，係納入集中支付 3,017 萬 4,523 元、一般銀行存款

44 萬 8,622 元、代扣款專戶 508 萬 3,571 元。 

(2)應收帳款 1,798 萬 7,704 元，係 108 年度罰金罰鍰 193 萬 3,831 元、109 年度罰

金罰鍰 598 萬 6,173 元、110 年度罰金罰鍰 1,006 萬 7,700 元。 

(3)預付款 68 萬 6,910 元，係長春市場合署大樓防水整修工程分攤款。 

(4)存出保證金:2 萬 5,000 元，係 102 年新建大樓裝置天然瓦斯管線工程瓦斯費保證

金 2萬 5,000 元。 

(5)固定資產:1 億 9,318 萬 6,004 元，包括機械及設備帳面價值 1,991 萬 3,827 元、

交通及運輸設備帳面價值 1 億 2,382 萬 5,768 元、雜項設備帳面價值 4,529 萬

260 元、租賃資產帳面價值 415 萬 6,149 元。 

(6)無形資產帳面價值 415 萬 7,562 元。 

2.負債科目: 

(1)應付代收款 2,122 萬 9,244 元，係健保費 359 萬 8,151 元、公保費 6萬 3,504 元、

勞保費 54 萬 7,672 元、退撫基金 1 萬 3,402 元、勞工退休金(新制)72 萬 9,188

元、代辦經費 1,051 萬 3,452 元、各項費款 14 萬 5,056 元、其他 17 萬 8,079

元、公積金 10 萬 1,940 元、中央補助款 533 萬 8,800 元。 

(2)應付租賃款 144 萬 4,748 元，係融資租賃取得之財產。 

(3)存入保證金 1,404 萬 2,252 元，係履約保證金 586 萬 7,318 元、保固保證金 140

萬 6,090 元、臨時使用道路保證金 666 萬 8,844 及其他 10 萬元。 

(4)應付保管款 43 萬 5,220 元，係離職儲金 43 萬 5,220 元。  

二、財務狀況之分析: 

(一) 本年度平衡表個科目金額較上年度平衡表、資本資產表及長期負債表中該科目金額變動

差異達 20%以上，原因說明如下： 

1.資產科目： 

(1)專戶存款 3,570 萬 6,716 元，較上年度 4,908 萬 7,466 元，減少 1,338 萬 750 元，

約減 27.26%，主要係退還保證金及支付代收代辦款項所致。 

(2)應收帳款 1,798 萬 7,704 元，較上年度 2,749 萬 5,791 元，減少 950 萬 8,087 元，

約減 34.58%，主要係註銷歲入應收款所致。 

(3)預付款 68 萬 6,910 元，較上年度 0元，增加 68 萬 6,910 元，主要係長春市場合

署大樓防水整修工程分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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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無形資產：電腦軟體帳面價值 415 萬 7,562 元，較上年度 112 萬 4,468 元，增加

303 萬 3,094 元，約增 269.74%，主要係購置及撥入電腦軟體所致。 

2.負債科目： 

(1)應付代收款 2,122 萬 9,244 元，較上年度 3,271 萬 8,703 元，減少 1,148 萬 9,459

元， 約減 35.12%，主要係各項代收款業務結清，項目減少所致。 

(2)應付租賃款 144 萬 4,748 元，較上年度 46 萬 7,230 元元，增加 97 萬 7,518 元，

約增 209.22%，主要係購置租賃資產所致。 

(3)應付保管款 43 萬 5,220 元，較上年度 33 萬 1,862 元，增加 10 萬 3,358 元，約增

31.14%，主要係離職儲金所致。 

(二)未來或有給付責任之揭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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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施政計畫執行成果之說明: 

(一)重要施政計畫執行成果：持續強力取締酒後駕車違規及加強取締重大違規停車，以促

進交通順暢，另推動執法科技化，賡續更新各項交通執法設備；嚴正取締署頒惡性重

大交通違規，減少交通事故發生，以維護市民交通安全。 

1.因應本市全般暨最新交通狀況，分別於110年2月22日及110年8月20日召開會議，

每半年定期檢討「ㄧ般日上下午尖峰」、「日間離峰」、「夜間二次尖峰」及「週

休二日暨例假日期間」之交通疏導勤務崗位，加強運用警、民力，發揮交通疏導功

能，另針對各項重大工程(如「捷運萬大線工程」(LG01 至 LG04 站)、「捷運信義

線東延段」、「光復八德潛盾洞道滲漏事故復舊工程」、「光復南路路型改善工程」、

「淡 5 號(大稻埕)疏散門改善工程」「羅斯福路公車專用道工程」、「常德街人行

地下連通道工程」等)、大型活動（如 2021 年貨大街、陽明山花季、海芋季、百貨

公司週年慶活動等）、連續假期（春節、228 和平紀念日、清明節、端午節、中秋

節及國慶日等）及易壅塞路段，加強規劃部署交通疏導及路況查報勤務，確實維護

交通順暢與安全。 

2.實施「專責人員處理交通事故講習」，自 110 年 10 月 19 日起至 10 月 30 日止，計 1

梯次施訓 2週，參訓人數計 31 人，另實施「員警交通事故處理暨執法技巧教育訓

練」，計 110 年 10 月 14、19、21、26、28 日，分 5梯次各施訓 1日，針對各分局

交通分隊及交通警察大隊各直屬分隊小隊長及員警為訓練對象，計 150 人次。 

3.110年 1至 12月份本市發生交通事故員警平均到場時間為4.05分，符合警政署目標

值 10 分鐘以內到達之要求。 

4.為維移動式道路障礙取締、清除成效，本局交通警察大隊除持續依市府「加強執行清

除移動式道路障礙工作執行計畫」，針對違規占用道路情事嚴加執法及積極複查

外，另配合鄰里交通環境改善執行計畫，針對私人物品占用「標線型人行道」，函

發加強「執行違規私人物品占用巷弄策進作為」，加強相關違規取締，以維行人安

全及鄰里交通秩序。 

5.本局動員各分局、交通警察大隊警力，針對轄區重要觀光景點、車站、計程車招呼

站、觀光飯店等周邊地點，加強計程車駕駛人無照駕駛、越級駕駛（逾齡駕駛）、

無執業登記證、使用經廢止之執業登記證駕駛等各項重大違規行為，全面加強稽

查、取締，並編排相關專案稽查勤務，針對本市計程車違規包車旅遊、白牌車違

法營業等，配合公路主管機關聯合稽查，以防範不法，全力維護計程車營運秩序

及市民乘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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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政計畫分項說明：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分局業務 <一>加強交通 

執法 

(1)賡續運用科

學儀器照相

採證，取締違

規超速、闖紅

燈、違規停

車、大貨（聯

結）車行駛管

制區等，以遏

阻駕駛人恣

意違規，維護

道路交通安

全。 

持續推動科技執法，運用數

位式測速照相設備、酒精測

試器及分析儀及活動式地磅

等科學儀器進行交通執法。 

 

 (2)持續執行「防

制 危 險 駕

車」、「改善

機車行車秩

序」、「取締

大客車（含公

車）違規」、

「強化取締

牌照違規工

作」、「取締

超速、闖紅

燈」、「砂石

車 安 全 管

理」、「自行

車 安 全 宣

導、勸導及執

法」、「加強

取締重大交

通違規」、「清

除道路障礙」

等各項專案

工作，提升交

通安全與順

暢，防制交通

事故。 

110 年度取締件數如下： 

①取 締 酒 後 駕 車 違 規 計

3,422 件。 

②執行改善機車行車秩序專

案取締計 49 萬 9,583 件。 

③取締車輛未禮讓行人計 1

萬 3,189 件、行人違規計

2萬 5,232 件。 

④取締大客車(含公車)違規

計 4萬 7,952 件。 

⑤取締強化取締牌照違規專

案計 2,115 件。 

⑥取締超速違規計 48 萬

8,285 件、闖紅燈計 8 萬

8,875 件。 

⑦取締砂石(大貨、土方)車

各項違規計2萬9,028件。 

⑧取締自行車違規計 2.763

件。 

⑨取締重大交通違規計 23

萬 7,407 件。 

⑩取締消防通道違規停車專

案計 1萬 6,787 件。 

⑪ 取締易肇事之重點交通違

規計 105 萬 3,21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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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3)賡續加強取

締 酒 後 駕

車，縝密規劃

執法及宣導

勤務，確實發

揮 遏 阻 成

效，以減少酒

駕事故發生。 

本局訂有「取締酒後駕車工

作督導考核計畫」，每月均

配合內政部警政署規劃 2 次

全國同步取締酒後駕車專案

勤務外，並規劃每月 4 次局

辦取締酒後駕車勤務(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調

整勤務次數)，並請各單位強

化防制酒駕宣導作為，結合

數位電子平台、設備，積極

宣導「指定駕駛」、「代客

叫計程車」及「代客開車」

等配套措施，以有效防制酒

後駕車。 

 

  (4)加強宣導、取

締車輛未禮

讓行人優先

通行及行人

違規行為，並

針對自行車

違規，持續宣

導自行車駕

駛人路權觀

念並加強取

締自行車駕

駛人違規行

為，改善行人

用路安全，建

立友善自行

車駕駛環境。 

宣導面: 

①本局持續透過廣播電臺連

線、辦理宣導講座、宣導

活動、拍攝微電影等方

式，向民眾宣導車輛應禮

讓行人觀念及行人應遵守

之交通規則等；110 年度

計與廣播電臺連線 1,132

場次，辦理宣導講座 230

場，配合本市各機關、學

校辦理宣導活動 81 場、拍

攝影片 56 部。 

執法面: 

②本局訂有「臺北市政府警

察局維護道路交通安全秩

序執行計畫」督飭各分局

針對車輛未禮讓行人及行

人違規行為加強取締，統

計 110 年取締車輛未禮讓

行人計 1 萬 3,189、行人

違規計 2萬 5,232 件。 

另持續透過廣播電臺連

線、辦理宣導講座、宣導

活動、拍攝微電影等方

式，向民眾宣導車輛應停

讓行人觀念及行人應遵守

之交通規則等；109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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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計與廣播電臺連線 425

場，辦理宣導講座 319

場，配合本市各機關、學

校辦理宣導活動 1058

場、拍攝影片 31 部。 
  (5)賡續加強取

締嚴重違規

停車，除配合

本市停車管

理工程處「機

車 退 出 騎

樓、人行道」

及「自行車違

規停放工作」

之規劃，加強

取締違規停

放 之 汽 機

車、自行車

外，並加強巷

道 停 車 管

理，以維交通

秩序。 

統計 110 年執行「機車退出

騎樓、人行道」專案計取締

相關違規 4 萬 1,824 件，另

配合本市停車管理工程處加

強違停自行車拖吊政策，經

統計 110 年計拖吊違停自行

車 5,862 輛。 

 

(6)加強員警交

通執法專業

訓練，以提升

執法品質。 

訂定「110 年度員警交通事

故處理暨執法技巧教育訓練

計畫」，於 110 年 10 月 14、

19、21、26、28 日，分 5梯

次，每梯次 30 人 7 小時，以

各分局配賦交通分隊及本大

隊直屬交通分隊員警為對

象，共計 150 人；以提升交

通執法技巧，強化執勤安全

觀念暨事故現場證據保全知

能，確保執法與事故處理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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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7)針對本市公

告列管消防

通道派員加

強巡查及取

締，持續保持

淨寬，維護公

共安全，並針

對標線型人

行道違規占

用之車輛及

物品，配合落

實執法及清

除工作，以維

護民眾通行

權益。 

110 年度於消防通道舉發違

規攤販 9 件、汽機車違規停

車1萬6,778件(含拖吊169

件)，合計 1萬 6,787 件。 

 

大隊業務 <一>交通警察

業務 

  1.加強交通

疏導工作

計畫 

(1)全面檢討重

要路口交通

疏導勤務崗

位之配置，每

日上、下午尖

峰時間運用

警力、義交人

員等積極投

入交通指揮

疏導工作，律

定各執勤人

員應於重點

疏導時段站

立於路口明

顯位置，加強

指揮疏導車

流，保持路口

淨空，並針對

車輛行經路

口時，應指揮

讓行人穿越

道上行走之

路人優先通

行，藉以有效

提升市區行

本局上、下午尖峰時段，總

計派遣交通疏導崗位 624

處，動用警力 351 人次、義

交 422 人次，律定各執勤人

員應於重點疏導時段站立於

路口明顯位置，加強指揮疏

導車流，並針對車輛行經路

口時，應指揮讓行人穿越道

上行走之路人優先通行，各

單位均積極投入交通疏導任

務，執行成效良好；另本局

每半年定期召開交通疏導崗

位調整會議(110 年 2 月 22

日及 110 年 8 月 20 日)，以

因應全般暨最新交通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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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車順暢與安

全。 

 (2)為維護本市

週休二日及

例假日期間

之交通秩序

與順暢，特別

針對假期期

間人、車匯集

之地區及商

圈周邊重要

道路，加強規

劃部署交通

疏導勤務。 

本局週休二日及例假日期

間，針對假期期間人、車匯

集之地區及商圈周邊重要道

路，總計派遣交通疏導崗位 

165 處，動用警力 98 人次、

義交 98 人次，各單位均積極

投入交通疏導任務，執行成

效良好；另本局每半年定期

召開交通疏導崗位調整會

議，以因應全般暨最新交通

狀況。 

 

 (3)持續偕同義

交大隊，積極

透過多元宣

導管道（如官

方網頁及臉

書、向計程車

駕駛招募、拍

攝招募宣傳

影片等）對外

招募義交。 

本局交通警察大隊招募義交

多元宣傳作為如下： 

①製作招募義交宣傳單，請

各轄區交通分隊協助張貼

於佈告欄，宣傳地方週知。 

②透過各轄區分局 LED 跑馬

燈系統託播宣導「義交招

募」相關訊息。 

③於本局交通警察大隊「北

市好行‧交大隨行」臉書

粉絲專頁貼文及官方網頁

宣傳，透過網路朋友協助

轉傳、分享。 

④於辦理計程車執業登記證

講習時，向各計程車駕駛

宣傳加入義交。 

後續規劃拍攝招募義交宣傳

影片並透過各項管道協助撥

放，另持續偕同義交大隊透

過多元管道，協助各義交中

隊積極對外招募新血。 

 

  (4)賡續本市主

要幹道及觀

①大型活動及連續假期： 

本局針對「陽明山仰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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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光地區交通

安全與秩序

維護，配合

（非）常態性

活動、體育賽

事、重要節日

（如春節、端

午節、中秋節

等）及市政府

重大公共工

程等，預先規

劃專案性交

通 疏 導 勤

務，並加強沿

線路況查報

及 違 規 ( 臨

時 ) 停 車 驅

離、取締，以

維護本市交

通順暢。 

道週休二日管制措施」、

「木柵動物園、貓空觀光

茶園」、「各大百貨公司、

賣場週年慶活動」及春

節、清明節等連續假期編

排交通疏導專案勤務並加

強路況查報，遇壅塞狀況

立即機先疏處。 

②重大公共工程： 

本局針對如「捷運萬大線

工程」(LG01 至 LG04 站)、

「捷運信義線東延段」、

「光復八德潛盾洞道滲漏

事故復舊工程」、「光復南

路路型改善工程」、「淡 5 

號(大稻埕)疏散門改善工

程」、「羅斯福路公車專用

道工程」、「常德街人行地

下連通道工程」等，持續

掌握施工進度，並與工程

單位保持橫向聯繫；同時

責請大同、萬華、大安、

中正第一、中正第二、松

山及信義等分局依各階段

施工內容滾動式檢討、調

整交通疏導警力部署，如

發現異常路況，即時通報

相關權責單位，並立即派

遣線上警力到場疏處;另

由本大隊直二、三分隊加

強周邊道路違規停車拖吊

及路況查報，觀察施工期

間，交通狀況均屬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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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5)針對交通執

法 重 點 項

目、事故案

例、肇事原因

及相關重要

法 令，透過

電子（平面）

媒體、廣播電

臺、網路社

群，或利用赴

機關學校專

題演講、辦理

交通安全宣

導活動、及運

用電子看板

（ LED 跑 馬

燈）系統等各

種方式向民

眾宣導，以維

護用路人安

全。 

①本局持續透過廣播電臺連

線、辦理宣導講座、宣導

活動、拍攝微電影等方

式，向民眾宣導車輛應禮

讓行人觀念及行人應遵

守之交通規則等；110 年

計與廣播電臺連線 1,132

場次，辦理宣導講座 230

場，配合本市各機關、學

校辦理宣導活動 81 場、

拍攝影片 56 部。 

②協請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交通管制工程處、公共運

輸處、停車管理工程處及

本局各分局運用所屬 LED

跑馬燈，託播「高齡行人

通行安全」宣導文字。 

③於交通大隊臉書粉絲專頁

「北市好行、交大隨行」

發布相關交通安全宣導

貼文，110 年度計發布貼

文 110 則、影片 56 部，

加強宣導高齡行人民眾

穿越道路時應遵守行人

號誌、查看左右有無來車

並注意後方轉彎車，以及

年輕機車騎士騎車應戴

安全帽、遵守速限以及保

持行車安全間隔等觀念。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143） 

總  說  明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總說明13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2.持續加強

取締重大

交通違規 

(1)本局針對酒

後駕車等8項

易生危害之

重大交通違

規行為，要求

各單位嚴正

交通執法，以

遏阻駕駛人

僥倖心態，養

成用路人遵

守交通規則

之習慣，降低

交通事故發

生。 

本局訂有「取締酒後駕車工

作督導考核計畫」，每月均

配合內政部警政署規劃 2 次

全國同步取締酒後駕車專案

勤務外，並規劃每月 4 次局

辦取締酒後駕車勤務(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調

整勤務次數)，統計 110 年取

締酒後駕車違規計 3,422

件，移送法辦計 1,974 件。

另請各單位依轄區特性及治

安狀況，針對易發生酒駕肇

事之時段及路段，因時因地

制宜妥適規劃勤務署，以有

效防制酒後駕車。 

 

  (3)本局每月共

計實施6天勤

務舉辦「加強

取締重大交

通違規」同步

執法勤務，其

中包含舉辦

連續3日同步

大執法；本局

要求各單位

除專案工作

期間，應有效

運用警力，妥

善規劃交通

稽查勤務，加

強取締重大

交 通 違 規

外，平時執行

各項勤務遇

有重大交通

違 規 行 為

時，亦應予以

攔查取締，落

實交通執法

工作。 

 

配合內政部警政署訂定 8 項

易造成交通事故之重大交通

違規行為，另分析轄內易肇

事違規(行人違規穿越馬路

及車輛不禮讓行人等)，本局

特訂定本計畫加強取締重大

交通違規行為，統計 110 年

取締該 8 項重大交通違規計

23 萬 7,407 件。另請各單位

嚴正交通執法，以遏阻違規

人僥倖心理，養成用路人遵

守交通規則之習慣，降低交

通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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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3)本局每月提

交通會報，每

週提局週報

檢討各單位

「取締重大

交通違規」執

行成效，並督

促各單位加

強執法，維護

用路人交通

安全。 

本局定期召開由局長(或副

局長)主持局級交通會報，研

商有關交通執法、酒駕防制

及宣導等相關因應措施，協

調各單位落實執行。 

 

   3.加強取締

違規停車 

(1)為有效改善

本市道路交

通環境，營造

友善通行空

間，防制各項

交通事故發

生及配合鄰

里交通環境

改善，對於

汽、機車及動

力機械於重

要道路違規

停放及易造

成交通阻塞

之違規停車

等違規行為

加強取締，以

維本市交通

環境順暢與

提升用路人

安全。 

 

 

 

 

 

針對本市嚴重妨礙交通秩序

之違規停車加強取締(包含

併排停車、消防栓前停車、

公車站牌 10 公尺內停車、於

身心障礙停車格位違停、在

公共列管消防通道違停、在

標線型人行道停車等 6 項)

列為本局 KPI 關鍵績效指

標，統計 110 年取締 17 萬

6,58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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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2)依本局「加強

取締違規停

車 執 行 計

畫」，加強

取締惡性及

重大違規停

車，以改善

交通秩序，

減少交通事

故發生，並

促進交通順

暢。 

110 年取締併排停車計 5萬

1,666 件、消防栓前停車計

9,369 件、公車站牌 10 公尺

內停車計 4萬 350 件、於身

心障礙停車格違停計 1萬

2,210 件、在公告列管消防

通道違停計 1萬 6,778 件、

標線型人行道違停計 4萬

6,216 件。 

 

 4.減少交通

事故死傷

人數 

(1)為提升交通

事故防制成

效，本局改善

作為如下： 

①執法面：針

對易肇事

違 規 行

為，本局

訂有「加

強取締重

大交通違

規執行計

畫」，要求

各分局嚴

正取締車

輛 闖 紅

燈、逆向

行駛、酒

後駕車等

危害交通

安全之重

大違規，

執法面: 

①本局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函

頒「取締重大交通違規執

行計畫」，每月規劃 6次專

案勤務，針對酒後駕車、

闖紅燈、嚴重超速、逆向

行駛、轉彎未依規定、蛇

行及惡意逼車、機車行駛

禁行機車道及機車未依規

定兩段式左轉等 8項重大

交通違規加強取締，統計

110 年取締該 8項重大交

通違規計 23 萬 7,407 件。 

②本局業訂定「維護道路交

通安全秩序執行計畫」(機

車)專案，要求各分局針對

機車跨越雙黃線逆向行

駛、闖紅燈、超速等違規

列為執法重點，執行改善

機車行車秩序專案計取締

49 萬 9,583 件。 

③本局業訂定「維護道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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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以遏止駕

駛人違規

行為，維

護用路安

全。另本

市交通事

故死傷以

機車及行

人為主，

針對易肇

事族群本

局訂有執

法計畫。 

     a.機車：為

規 範 路

段（口）

機 車 行

駛 路

權，改善

機 車 之

行進、停

等、左轉

之 行 車

秩序，本

局 訂 有

「 改 善

機 車 行

車 秩 序

工 作 細

部 執 行

計畫」，

嚴 正 取

締 機 車

跨 越 雙

黃 線 逆

向 行

駛、闖紅

燈、超速

等 違

規；另分

析 機 車

通安全秩序執行計畫」(行

人)專案，督飭各分局針對

車輛未禮讓行人及行人違

規行為加強取締，統計

110 年取締車輛未禮讓行

人計 1 萬 3,189 件、行人

違規計 2萬 5,23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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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事 故 自

身 肇 事

原因，多

與 速 度

有關，並

要 求 各

分 局 加

強 規 劃

移 動 式

測 速 照

相 取 締

機 車 超

速 違

規，以有

效 減 少

事 故 發

生。 

b.行人：為

樹 立 行

人 穿 越

道 絕 對

權威，灌

輸 駕 駛

人 尊 重

行 人 之

正 確 路

權 觀

念，本局

訂有「維

護 行 人

交 通 安

全 實 施

計畫」及

「 護 老

專案」，

要 求 各

分 局 嚴

正 取 締

車 輛 不

禮 讓 行

人 及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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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人 違

規，澈底

有 效 減

少 行 人

肇 事 傷

亡，共維

行 人 交

通安全。 

  ②宣導面：針

對重點族

群（高齡

行人及年

輕機車騎

士）利用

各項集會

場合、學

校講座、

社群網站

等方式，

加強宣導

交通安全

觀念，維

護用路人

交 通 安

全。 

③工程面：

要求各分

局如發現

交通設施

設置不明

確或有疑

義，應立

即通報主

管機關改

善。 

宣導面: 

①動員各分局至各機關團

體、學校、社區進行交

通安全宣導，統計 110

年度團體宣講場次計

230 場。 

②動員各分局至轄內高齡者

經常活動、聚集之地

點，發放交通安全宣導

摺頁、宣導品等，加強

宣導高齡行人及自行車

交通安全，提醒高齡長

輩外出應穿著亮色衣物

或配戴反光配件，以及

多搭乘大眾運輸，少騎

自行車等觀念；統計

110 年度至高齡者集會

地點宣導計 121 場次，

宣導成效良好。 

③於交通大隊臉書粉絲專頁

「北市好行、交大隨行」

發布相關交通安全宣導

貼文及微電影，統計

110 年度計發布貼文

110 則、影片 56 部，加

強宣導高齡行人民眾穿

越道路時應遵守行人號

誌、查看左右有無來車

並注意後方轉彎車，以

及年輕機車騎士騎車應

戴安全帽、遵守速限以

及保持行車安全間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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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觀念。 

工程面： 

本局要求各分局員警於執行

各項勤務中，如發現不合理

道路交通工程設施，主動報

請交通大隊聯繫市政府交通

局暨所屬單位，研提具體改

善措施轉由權責單位改善，

並持續針對各項專案性交通

改善方案積極研提具體改善

措施或成立專案會議及現場

會勘，與相關權責單位共同

研議交通改善建議之可行

性。 

110 年度查報及研提不合理

道路交通工程設施計 1080

件。 
  (2)提高交通事

故 處 理 品

質：因監視

器、行車影

像紀錄器普

及，伴隨產

生大量事故

影像資料，

建置影像上

傳及管理系

統，並持續

擴充儲存設

備，以便於

管 理 及 調

閱，以減少

光 碟 使 用

量；亦開放

民眾上傳他

人事故影像

資料，透過

系統自動比

對事故資料

庫，提升民

眾提供意願

①本局交通警察大隊全力推

動交通事故處理 E 化作

業，建置交通事故影音

管理平台，將全數交通

事故影音檔案上傳系

統，取代過去燒錄光碟

方式，以節省耗材並提

升交通事故案卷調閱效

率，統計 110 年 A1、A2、

A3類交通事故共計4萬

2,780 件，約減少使用 4

萬餘片光碟。 

②建置「交通事故影音上傳

平台」開放民眾上傳他

人事故影像資料，統計

110 年民眾透過該平台

上傳影像計 171 件，成

功媒合對應本市交通事

故 10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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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及員警處理

效率，藉以

提高交通事

故 處 理 品

質。 
    5.落實標線

型人行道

違 規 執

法，重視

民眾通行

權益 

(1)本局針對標

線型人行道

違規占用之

車 輛 及 物

品，要求各

單位落實執

法及清除工

作，並依本

局「強化鄰

里交通環境

改善政策推

動及成效維

護 執 行 計

畫」持續積

極推動，以

維護民眾通

行權益。 

本局業於105年12月5日訂

頒「強化鄰里交通環境改善

政策推動及成效維護執行計

畫」，分為「強化推動委外規

劃設計執行」、「交通工程施

作協助」及「複查稽核維護」

等 3階段重點工作。 

 

  (2)本局每月除

派員至已完

成鄰里交通

環境改善之

鄰里，針對

轄內標線型

人行道實施

複 查 稽 核

外，另各分

局就違規情

形嚴重之路

段，配合本

局清道專案

時段，統一

調度規劃各

所隊員警加

強執法；平

時由各分局

轄區派出所

持續督飭各分局依前揭計畫

落實執行，針對劃設有標線

型人行道路段違規停車、擺

設攤位、移動式道路障礙等

違規行為列為執法取締重

點，並加強宣導民眾遵守標

線型人行道規定，勿任意違

規停車及占用，以保障行人

通行空間及用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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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加強巡查，

遇有違規占

用行為時，

即予以取締

清除，落實

交通執法工

作。 

(3)本局每月針

對各分局標

線型人行道

複查缺失情

形，均提報本

府交通會報

檢討，將持續

督飭所屬各

分局落實辦

理，以維護標

線型人行道

交通秩序。 

統計 110 年取締標線型人行

道違規停車及移動式道路障

礙共計 4萬 6,268 件。 

 

   6.持續清除 

道路障礙 

(1)各分局著重

清、複查移動

式 道 路 障

礙，並持續執

法清除及取

締，維護工作

執行成效。 

為維本案執行成效，除市府

「加強執行清除移動式道路

障礙工作執行計畫」於 106

年 10 月 5 日修訂外，另配合

鄰里交通環境改善執行計

畫，針對私人物品占用「標

線型人行道」，本局交通警察

大隊於 108 年 10 月 30 日函

發加強「執行違規私人物品

占用巷弄策進作為」，並於

109 年 1 月 6 日通報各分局

強化執行本市「鄰里交通環

境改善執行計畫」之【移動

式道路障礙】占用標線型人

行道執法作為，加強相關違

規取締，以維行人安全。 

 

  (2)各分局處理

市民檢舉案

件，確實管制

於7日內依限

答覆市民。 

各分局受理市民市政類、話

務類檢舉信箱案件，均確實

管制於 7 日內依限答復市

民，並由市府研考會統一規

劃、登錄及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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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3)各分局每月

規劃勤務加

強執行清除

移動式道路

障礙，避免

死灰復燃，

影響民眾用

路權益。 

本局 110 年度舉發道路障礙

計 4,426 件、清除道路障礙

計 1萬 8,094 件。 

 

  (4)本局勤務指

揮中心110報

案專線，24

小時受理民

眾檢舉移動

式道路障礙

案件。 

原市府 1999 臺北市民當家

熱線窗口受理檢舉移動式道

路障礙案件，已於 104 年 5

月13日轉由本局110報案專

線 24 小時受理派案，俾利迅

速派員處置。 

 

7.持續取締 

計程車違

規 

(1)本局各分局

全面性實施

本市計程車

專案稽查取

締，以防範不 

法。 

依「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強化

計程車駕駛人管理工作執行

計畫」，實施計程車專案稽

查，每月不定期編排計程車

違規稽查取締勤務，110 年

度計執行 42 場次，取締計程

車重點違規計 1,633 件（含

專案及一般勤務），戮力維護

民眾搭乘計程車安全。 

 

  (2)全面加強本

市各車站及

觀光景點違

規計程車稽

查取締，以確

保乘車安全。 

本局動員各分局、交通警察

大隊警力，針對轄區重要觀

光景點、車站、計程車招呼

站、觀光飯店等周邊地點，

加強計程車駕駛人無照駕

駛、越級駕駛（逾齡駕駛）、

無執業登記證、使用經廢止

之執業登記證駕駛等各項重

大違規行為，全面加強稽

查、取締，以維護計程車營

運秩序。本局 110 年度取締

計程車各項交通違規（含重

點及一般項目）計 10 萬

8,859 件。 

 

  (3)主動配合公

路主管機關

針對本市計程車違規包車旅

遊、白牌車違法營業等，配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143） 

總  說  明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總說明23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對於包車旅

遊或違規計

程車實施聯

合稽查。 

合公路主管機關聯合稽查

120 場次，攔查 1,104 輛次，

取締 0 件，以聯合執法作為

防範違規載客。 
  (4)持續加強計

程車執業資

格審查。 

本局交通警察大隊持續加強

計程車駕駛人執業資格審

查，避免少數涉案不良駕駛

破壞本市計程車營運秩序及

形象。本局 110 年度依「道

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6

條、37 條及「計程車駕駛人

執業登記管理辦法」等相關

規定，廢止計程車駕駛人執

業登記計 1,580 件，確實控

管計程車駕駛人執業資格及

載客品質，維護安全乘車環

境。 

 

警隊業務 <一>補助交通

義勇警察

大隊 

    強化協勤

民力組織

功能 

(1)擴大運用交

通義勇警察

協助交通維

護。 

擴大運用義交協助警察於交

通尖峰時段，參與市區重要

幹道、路口指揮疏導交通，

而有效紓解交通壅塞狀況。

110 年出勤常態、臨時及委

外勤務共計 102 萬 1,860 小

時，平均每人、每月協勤時

數達 115.41 小時。 

 

  (2)賡續編組運

用義交愛心

導護隊，保障

學童通學安

全。 

義交大隊愛心導護隊現有人

數 1,885 人，依照本市行政

區編組 12 個區分隊，全市共 

153 所國民小學(含補校、籌

備處及附屬小學)，計 132 

所國民小學以學校為單位，

設 1 小隊置小隊長 1 人，由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143） 

總  說  明 
中華民國 110 年度 

總說明24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說明 因應改善措施 

愛心導護隊協助維護各校學

童上、下學時段交通安全。 

  

(3)運用義交人

員協助查報

路況，機先疏

處，促進行車

順暢。 

義交人員配合本局交通疏導

勤務規劃，協助交通疏導、

禮讓行人優先通行、保持路

口淨空，維持車流順暢；另

協助交通設施故障、交通路

況通報，機先疏處，有效促

進行車順暢。 

 

四、其他重要說明:無 



 本         頁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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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平衡表
中華民國110年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名    　稱 本   年   度 上   年   度 科     目　    名    　稱 本   年   度 上   年   度

資產 251,807,619 282,022,223 負債 37,151,464 49,554,696

　流動資產 54,381,330 76,583,257 　流動負債 21,229,244 32,718,703

　　專戶存款 35,706,716 49,087,466 　　應付代收款 21,229,244 32,718,703

　　應收帳款 17,987,704 27,495,791 　長期負債 1,444,748 467,230

　　預付款 686,910 0 　　應付租賃款 1,444,748 467,230

　固定資產 193,204,504 204,289,498 　其他負債 14,477,472 16,368,763

　　機械及設備 86,500,688 90,394,702 　　存入保證金 14,042,252 16,036,901

　　累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66,586,861 -68,303,527 　　應付保管款 435,220 331,862

　　交通及運輸設備 383,049,837 379,840,908 淨資產 214,656,155 232,467,527

　　累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259,224,069 -246,517,530 　資產負債淨額 214,656,155 232,467,527

　　雜項設備 364,980,422 352,170,146 　　資產負債淨額 214,656,155 232,467,527

　　累計折舊－雜項設備 -319,671,662 -305,571,905

　　租賃資產 5,223,502 2,487,977

　　累計折舊－租賃資產 -1,067,353 -211,273

　無形資產 4,196,785 1,124,468

　　電腦軟體 4,196,785 1,124,468

　其他資產 25,000 25,000

　　存出保證金 25,000 25,000

合　　　　計 251,807,619 282,022,223 合　　　　計 251,807,619 282,022,223

附      註 附      註

保管有價證券 - -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 -

保管品 - - 應付保管品 - -

保證品 9,827,832 8,867,832 應付保證品 9,827,832 8,867,832

債權憑證 25,362 25,362

待抵銷債權憑證 -25,362 -25,362

備註：

1.依據「臺北市政府各機關(基金)間共同取得動產之財產帳及會計列帳原則」規定，分攤「載客升降機-電梯」、「充電器」及「緊急廣播主機」及

之財產成本及折舊數如下：

 (1)機械設備分攤之成本帳列數：財產報表較會計帳少45,168元，累計折舊帳列數：財產月報較會計帳少12,388元。

 (2)交通及運輸設備分攤之成本帳列數：財產報表較會計帳少924元，累計折舊帳列數：財產月報較會計帳少305元。

2.雜項設備之成本列帳數：財管人員漏列財產帳致財產報表較會計帳少18,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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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收入支出表
中華民國110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小 計 合 計

收入 - 1,883,813,645

　　公庫撥入數 1,836,248,191 -

　　罰款及賠償收入 27,817,713 -

　　規費收入 17,835,935 -

　　財產收益 52,230 -

　　其他收入 1,859,576 -

支出 - 1,906,380,450

　　繳付公庫數 42,791,604 -

　　人事支出 1,561,439,531 -

　　業務支出 246,330,895 -

　　獎補助支出 455,635 -

　　財產損失 354,223 -

　　折舊、折耗及攤銷 55,008,562 -

收支餘絀 - -22,566,805

科      目      名      稱
金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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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平衡表科目明細表
中華民國110年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年 月 日 小 計 合 計

110103專戶存款 - 35,706,716

　110103001納入集中支付 30,174,523 -

　110103002一般銀行存款 448,622 -

　110103003代扣繳專戶 5,083,571 -

110303應收帳款 - 17,987,704

110901預付款 - 686,910

　110901009歲出(保留)計畫(其他) 686,910 -

140501機械及設備 - 86,500,688

140502累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 -66,586,861

140601交通及運輸設備 - 383,049,837

140602累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 -259,224,069

140701雜項設備 - 364,980,422

140702累計折舊－雜項設備 - -319,671,662

140801租賃資產 - 5,223,502

140802累計折舊－租賃資產 - -1,067,353

160102電腦軟體 - 4,196,785

180201存出保證金 - 25,000

190301保證品 - 9,827,832

190401債權憑證 - 25,362

190501待抵銷債權憑證 - -25,362

210302應付代收款 - 21,229,244

　210302002健保費 3,598,151 -

　210302003公保費 63,504 -

　210302004勞保費 547,672 -

　210302005退撫基金 13,402 -

　210302006勞工退休金(新制) 729,188 -

　210302007代辦經費 10,513,452 -

　210302008各項費款 145,056 -

　210302019其他 178,079 -

　210302020公積金 101,940 -

　210302022中央補助款 5,338,800 -

230101應付租賃款 - 1,444,748

280301存入保證金 - 14,042,252

　280301002履約保證金 5,867,318 -

　280301004保固保證金 1,406,090 -

　280301009其他 100,000 -

　280301010臨時使用道路保證金 6,668,844 -

280401應付保管款 - 435,220

　280401001離職儲金 435,220 -

290301應付保證品 - 9,827,832

　290301001有價證券 8,445,000 -

　290301002保證書 1,382,832 -

310101資產負債淨額 - 214,656,155

　310101001資產負債淨額(預算) 212,242,465 -

　310101003資產負債淨額(非預算) 2,413,690 -

日 期
摘 要

金 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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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
中華民國110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取得成本 以前年度累計折舊（

耗）/長期投資評價

本年度累計折舊（耗）

/長期投資評價變動數

期末帳面金額

(1) (2)
增加數

(3)

減少數

(4)
(5)

(6)=(1)+(2)+(3)-

(4)+(5)

長期投資 0 0 0 0 0 0

土地 0 0 0 0 0 0

土地改良物 0 0 0 0 0 0

房屋建築及設備 0 0 0 0 0 0

機械及設備 90,394,702 -68,303,527 5,757,269 9,651,283 1,716,666 19,913,827

交通及運輸設備 379,840,908 -246,517,530 28,427,904 25,218,975 -12,706,539 123,825,768

雜項設備 352,170,146 -305,571,905 19,067,113 6,256,837 -14,099,757 45,308,760

收藏品及傳承資產 0 0 0 0 0 0

權利 0 0 0 0 0 0

　小　　計 822,405,756 -620,392,962 53,252,286 41,127,095 -25,089,630 189,048,355

租賃資產 2,487,977 -211,273 2,735,525 0 -856,080 4,156,149

租賃權益改良 0 0 0 0 0 0

購建中固定資產 0 0 2,493,986 2,493,986 0 0

遞耗資產 0 0 0 0 0 0

電腦軟體 1,124,468 0 3,719,966 647,649 0 4,196,785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0 0 0 0 0 0

其他無形資產 0 0 610,000 610,000 0 0

什項資產 0 0 0 0 0 0

　小　　計 3,612,445 -211,273 9,559,477 3,751,635 -856,080 8,352,934

　合　　計 826,018,201 -620,604,235 62,811,763 44,878,730 -25,945,710 197,401,289

科 目

本年度成本變動

備註：

1.本年度成本變動「增加數」62,811,763元=預算採購增加金額31,447,385元+其他財產規制移入、受贈等增加金額31,364,378元

2.設備及投資預算執行增加金額31,794,715元=本年度預算執行金額29,343,220元+以前年度保留預算執行金額2,451,495元。

3.預算採購金額增加31,447,385，較設備及投資預算執行增加金額31,794,715元減少347,330元，主要係支付租賃款，致成本變動

  增加數較取得財產合計數減少347,3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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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決算與會計收支對照表
中華民國110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預算項目 決算數 調整數 會計收支 會計科目

歲入 47,565,454 1,836,248,191 1,883,813,645 收入

　 1,836,248,191 1,836,248,191 　公庫撥入數

　稅課收入 　稅課收入

　罰款及賠償收入 27,817,713 27,817,713 　罰款及賠償收入

　規費收入 17,835,935 17,835,935 　規費收入

　信託管理收入 　

　財產收入 52,230 52,230 　財產收益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投資收益

　補助及協助收入 　補助及協助收入

　捐獻及贈與收入 　捐獻及贈與收入

　工程受益費收入 　工程受益費收入

　自治稅捐收入 　自治稅捐收入

　其他收入 1,859,576 1,859,576 　其他收入

歲出 1,831,613,324 74,767,126 1,906,380,450 支出

　 42,791,604 42,791,604 　繳付公庫數

　人事費 1,561,439,531 1,561,439,531 　人事支出

　業務費 239,688,028 6,642,867 246,330,895 　業務支出

　獎補助費 455,635 455,635 　獎補助支出

　設備及投資 30,030,130 -30,030,130 　

　 354,223 354,223 　財產損失

　 　投資損失

　債務費 　利息費用及手續費

　 55,008,562 55,008,562 　折舊、折耗及攤銷

　 　其他支出

歲計餘絀 -1,784,047,870 1,761,481,065 -22,566,805 收支餘絀

備註：

一、預算項目執行數不列為會計收支科目:

(一)預算項目「設備及投資」執行數3,003萬130元，其中2,400萬136元係為機械及設備、雜項設備及租賃資產，另

列為平衡表「機械及設備」、「雜項設備」、「租賃資產」表達。

(二)預算項目「設備及投資」執行數3,003萬130元，其中68萬6,910元係本年度預算保留，應自調整數欄扣除。

二、預算項目執行數金額，對應不同會計收支科目:

(一)預算項目「設備及投資」預算執行數3,003萬130元，其中534萬5,084元係部分工程支出屬業務性質或未達登載

財產標準，列入「業務支出」項下。

三、未編列預算項目，惟實際執行產生會計收支:

(一)會計科目「公庫撥入數」及「繳付公庫數」係供機關核對其與公庫間之現金收付情形。

(二)會計科目「折舊、折耗及攤銷」5,500萬8,562元，係採用權責發生基礎所產生之評價科目。

(三)會計科目「財產損失」35萬4,223元，係報廢固定資產所發生之損失。

四、其他:

(一)會計科目「業務支出」664萬2,867元，其中52萬2,040元係執行以前年度歲出保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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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現金出納表
中華民國110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及　摘　要 金           額

收項

一、上期結存 49,087,466

　（一）專戶存款 49,087,466

　（二）各機關現金

　（三）各機關現金-在途現金

二、本期收入 1,830,658,478

　（一）本年度歲入 47,565,454

　　　　1.實現數 37,497,754

　　　　　（1）減少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

　　　　　（2）其他 37,497,754

　　　　2.應收數 10,067,700

　　　　　（1）減少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

　　　　　（2）其他 10,067,700

　　　　3.保留數

　（二）歲入應收數 9,508,087

　　　　1.以前年度轉入實現數 5,293,850

　　　　2.以前年度轉入註銷數 14,281,937

　　　　3.以前年度轉入調整數(－)

　　　　4.審修淨(增)減數

　　　　5.本年度新增應收數(－) -10,067,700

　（三）歲入保留數

　　　　1.以前年度轉入實現數

　　　　　（1）減少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

　　　　　（2）其他

　　　　2.以前年度轉入註銷數

　　　　3.以前年度轉入調整數

　　　　4.審修淨(增)減數

　　　　5.本年度新增保留數(－)

　（四）應收稅款淨(增)減數

　（五）應收帳款淨(增)減數—扣除歲入應收數

　（六）應收剔除經費淨(增)減數

　（七）其他應收款淨(增)減數

　　　　1.本年度歲出賸餘已撥待繳庫數(－)

　　　　2.以前年度應付及保留數已撥註銷待繳庫數(－)

　　　　3.以前年度歲出賸餘繳庫數

　　　　4.註銷以前年度歲出賸餘待繳庫數

　　　　5.審修增列以前年度歲出賸餘待繳庫數(－)

　（八）應付代收款淨增(減)數 -11,489,459

　（九）其他應付款淨增(減)數—扣除106(含)年度以前歲出保留數

　（十）預收款淨增(減)數

　（十一）預收其他基金款淨增(減)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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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及　摘　要 金           額

　（十二）預收其他政府款淨增(減)數

　（十三）其他流動負債淨增(減)數

　（十四）應付租賃款淨增(減)數—扣除以公庫撥入數償還數 1,324,848

　（十五）遞延收入淨增(減)數

　（十六）存入保證金淨增(減)數 -1,994,649

　（十七）應付保管款淨增(減)數 103,358

　（十八）暫收款淨增(減)數

　（十九）公庫撥入數 1,836,248,191

　　　　1.本年度歲出撥款 1,831,613,324

　　　　2.以前年度歲出撥款 2,973,535

　　　　3.退還以前年度歲入繳庫款 1,661,332

　　　　4.退還以前年度預收繳庫款

　　　　5.收回以前年度歲出撥款(－)

　　　　6.墊付款

　（二十）資產負債淨額淨增(減)數 -50,607,352

　　　　1.審修淨增(減)列以前年度歲入實現數

　　　　2.審修淨減(增)列以前年度歲出實現數

　　　　3.審修淨增(減)列以前年度歲入應收數

　　　　4.審修淨減(增)列以前年度歲出應付數

　　　　5.審修淨增(減)列以前年度歲入保留數

　　　　6.審修淨減(增)列以前年度歲出保留數

　　　　7.審修增列應收剔除經費

　　　　8.配合特種基金審修項目調整長期投資

　　　　9.退還以前年度歲入繳庫數(－) -1,661,332

　　　　10.增列以前年度歲入待收繳數

　　　　11.註銷以前年度歲入待收繳數(－)

　　　　12.註銷以前年度歲入應收數(－) -14,281,937

　　　　13.註銷以前年度歲入保留數(－)

　　　　14.註銷以前年度歲出應付數

　　　　15.註銷以前年度歲出保留數

　　　　16.註銷以前年度已撥款數(－)

　　　　17.註銷應收剔除經費(－)

　　　　18.註銷材料(－)

　　　　19.註銷存出保證金(－)

　　　　20.補列材料

　　　　21.補列存出保證金

　　　　22.墊付各項支出及其轉正數

　　　　23.未涉公庫撥入數、繳付公庫數、應收(付)帳款之項目 -34,664,083

　　　　　（1）財產交易利益(損失) -354,223

　　　　　（2）投資利益(損失)

　　　　　（3）捐獻及贈與收入、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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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利息(-)

　　　　　（5）折舊、折耗及攤銷(-) -55,008,562

　　　　　（6）其他影響非流動資產之項目 20,698,702

　　　　　　　　　　　　　收  項  總  計 1,879,745,944

付項

一、本期支出 1,844,039,228

　（一）本年度歲出 1,831,613,324

　　　　1.實現數 1,830,926,414

　　　　　（1）取得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 22,875,063

　　　　　（2）償還租賃款、負債準備、其他長期負債 347,330

　　　　　（3）其他 1,807,704,021

　　　　2.應付數

　　　　　（1）取得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

　　　　　（2）其他

　　　　3.保留數 686,910

　（二）歲出應付數

　　　　1.以前年度轉入實現數

　　　　2.以前年度轉入註銷數

　　　　3.以前年度轉入調整數(－)

　　　　　（1）取得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

　　　　　（2）其他

　　　　4.審修淨(增)減數

　　　　5.本年度新增應付數(－)

　（三）歲出保留數 2,286,625

　　　　1.以前年度轉入實現數 2,973,535

　　　　　（1）取得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 2,451,495

　　　　　（2）其他 522,040

　　　　2.以前年度轉入註銷數

　　　　3.以前年度轉入調整數

　　　　4.審修淨(增)減數

　　　　5.本年度新增保留數(－) -686,910

　（四）材料淨增(減)數

　（五）預付款淨增(減)數 686,910

　（六）預付其他基金款淨增(減)數

　（七）預付其他政府款淨增(減)數

　（八）抵繳收入實物淨增(減)數

　（九）長期投資淨增(減)數--扣除因公庫撥入數/繳付公庫數/應收

　　　　(付)帳款增(減)之長期投資

　（十）固定資產淨增(減)數--扣除因公庫撥入數/繳付公庫數/應收

　　　　(付)帳款增(減)之固定資產

-32,57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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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遞耗資產淨增(減)數--扣除因公庫撥入數/繳付公庫數/應收

　　　　　(付)帳款增(減)之遞耗資產

　（十二）無形資產淨增(減)數--扣除因公庫撥入數/繳付公庫數/應收

　　　　　(付)帳款增(減)之無形資產

-763,063

　（十三）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無形資產淨增(減)數--墊

　　　　　付數及其轉正數

　（十四）長期投資(採權益法)淨增(減)數--審修淨減(增)列以前年度

　　　　　實現數

　（十五）長期投資(採權益法)淨增(減)數--審修淨減(增)列以前年度

　　　　　應收數

　（十六）暫付款淨增(減)數

　（十七）存出保證金淨增(減)數

　（十八）什項資產淨增(減)數--扣除因公庫撥入數/繳付公庫數/應收

　　　　　(付)帳款增(減)之什項資產

　（十九）繳付公庫數 42,791,604

　　　　1.本年度歲入繳庫 37,497,754

　　　　2.以前年度歲入繳庫 5,293,850

　　　　3.以前年度歲入待收繳數繳庫

　　　　4.本年度預收款繳庫

　　　　5.應收剔除經費繳庫

　　　　6.以前年度歲出賸餘繳庫

二、本期結存 35,706,716

　（一）專戶存款 35,706,716

　（二）各機關現金

　（三）各機關現金－在途現金

　　　　　　　　　　　　　付  項  總  計 1,879,745,944

60



61




	01 封面
	02 目次
	03 110總說明
	04 空白頁
	05 決算報表
	06 會計報表
	51 平衡表
	52 收入支出表
	53 平衡表科目明細表
	54 長期投資、固定資產、遞耗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
	55 應付租賃款及其他長期負債變動表
	56 決算與會計收支對照表
	57-60 現金出納表

	07 財產目錄總表
	08 印章



